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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①湖北校区安全教育中心未完工以及室内装修部分未完工，无法满足学员科目一理论知识的学习。

②道路训练场地部分未完工，学员无法进行科目二、科目三的相关训练。

驾培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达到开业经营状态需要整体完工，包括办公用房，理论教室、考试场，训练道路，配套设施等整体完成，主

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对外经营。对于驾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需在学员报名参加驾驶培训后，能够全方面满足学员的需求。武汉项目尚

未满足上述的需求，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2)重庆东方时尚项目截止2020年末，办公用房、理论教室、训练场地等都在施工中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尚未转入固定资产

核算。

二、结合公司有关在建项目建设进展、市场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说明公司未计提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湖北东方时尚及重庆东方时尚两项目尚在建设期，目前公司在建工程金额分别为4.73亿元和4.24亿元，合计8.97亿元。 公司最终建成

可以正常招生使用的学校，项目正在建设中，在判断减值时将整个项目的在建工程与土地等不动产统一考虑减值事项。

经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重庆市）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以及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询：

（1）重庆东方时尚周边土地价格：重庆两江新区P32-1、P36-3、P38-1地块现报价368万元/亩。

（2）湖北东方时尚周边土地价格：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块现报价336万元/亩。

相对重庆东方时尚、湖北东方时尚原始土地购入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升值。

结合目前两家公司在建工程的原始成本，公司判断，2020年12月31日，湖北和重庆两个项目不存在减值迹象。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湖北、重庆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立项审批相关资料，了解项目的投资背景；

2、对湖北和重庆项目进行盘点，了解项目的实际进度；

3、检查湖北和重项目的供应商合同，付款单据，结算单据，复核项目的进度确认是否合理；

4、对湖北、重庆项目长期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重庆、湖北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不存在转固不及时的情况，不存在减值情况。

问题7、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与项目建设工程款项往来增加，其中预付工程款1.43亿元，同比增加31.07%；应付账款3.82亿元，同比

增长75.72%，主要系应付工程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请公司：（1）分项目披露预付工程款、应付工程款及设备款的具体金额、期后结算情

况，并结合项目建设情况，进一步说明采购上述工程建设服务和设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补充披露相关款项涉及交易的具体情况，包

括交易对方、关联关系、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协议约定的付款安排、交易安排以及实际交易进度是否符合协议要求。 （会计师列表+企业

提供）

公司回复：

一、分项目披露预付工程款、应付工程款及设备款的具体金额、期后结算情况，并结合项目建设情况，进一步说明采购上述工程建设

服务和设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公司期末余额较大的预付工程款及应付工程款及设备款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款项性质 供应商

2020年末预付

金额

2020年末应付

金额

期后付款金额 期后结转金额

山东驾校项目

工程款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2,188.75 2,693.29

工程款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8.76

工程款 北京华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690.27 58.00

工程款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

司

1,590.00

重庆驾校项目

工程项目 重庆市金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88.49

工程项目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14,953.16 1,000.00

工程项目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

司

1,441.18

湖北驾校项目

土地租赁款 武汉鑫源天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

工程项目 武汉瑞富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06.00

工程项目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2,018.92

工程项目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20.00

晋中驾校项目

征地款 榆次区乌金山镇人民政府 6,000.00

工程款

天津绿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2,906.20

民权机场项目 工程款 甘肃机械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50.00 1,050.00 1,150.00

东莞汽车文化小镇项目 征地款

东莞市黄江镇黄京坑股份经济

联合社

1,363.36

东方时尚股份公司

购买新能源 车

款

北京桐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033.68 1,921.80

东方时尚股份房山校区施

工

工程款 北京山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500.00 1,000.00 1,500.00

合计 13,047.04 33,411.73 5,801.29 4,571.80

（二）采购上述工程建设服务和设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山东驾校项目、重庆驾校项目、湖北驾校项目

公司应付账款 3.82�亿元，同比增长 75.72%，主要是子公司山东驾校、湖北驾校、重庆驾校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建设施工，目前已按照

工程的实际完工进度计入在建工程或已通过在建工程核算并转入固定资产。由于2020年全国新冠疫情的大环境下，公司经营现金流出现

暂时的短缺情况，相应的工程款出现了延迟支付的情况。 因此2020年末显示出应付账款的大额增长。

山东驾校项目于2019年完工，正式投入运营，2020年末应付的工程款系项目工程款。

重庆项目、湖北项目目前处于项目未完工阶段，具体工程进度情况详见问题6，应付工程款为项目按照工程进度结算需要支付的工程

款项。

2、晋中驾校项目

在2019年为保证晋中东方时尚驾校达到整体运营的目标下，以及在晋中东方时尚自有土地20.93亩的基础上，增加经营用地，以满足

驾校日常经营。 因此预付榆次区乌金山镇人民政府征地款6000万元。

3、民权机场项目

2019年公司全面拓展航空业务培训，公司子公司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与民权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东方

时尚（民权）机场有限公司，持股51%。 目前公司正在组织机场跑道、营房及附属配套设施的建设，预计于2021年四季度投入运行。

4、东莞汽车文化小镇项目

东莞市东方时尚（东莞）汽车文化小镇项目建设地在东莞市黄江镇黄京坑村，目前项目处于与东莞市黄江镇黄京坑股份经济联合社

征收土地阶段。

5、东方时尚股份公司采购新能源车辆及房山分校场地建设工程

2020年公司按照可转债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利用可转债募集资金购买了新能源车辆，截至2020年末因部分车辆尚未交付，从而产

生4033.68万元预付款的余额。 具体项目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详见“问题8-2新增固定资产明细，并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具体说明公司

驾驶培训及运输设备账面原值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

根据公司训练场地统一安排和规划， 减轻北京公司重点车型训练场地紧张的情况，2020年公司在北京房山区长阳镇租赁面积为共

255亩的土地，用于增加建设训练场地，该场地的主要用途为对公司重点车型的训练，保证公司训练场地的充足。

综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按照既定目标，开展各地区驾校的施工建设，按照计划完成训练场地、办公场所、理论培训教室、教学

车辆、考试设备和配套的服务设施等驾驶员培训机构必要的生产经营设施设备。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驾驶员培训机构需要有一整套教学

体系（含上述场地、设备及设施），通过主管部门的验收方可达到运营标准。 因此，现有账面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均为在建校区计划内设

施以及购买设备的款项，均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补充披露相关款项涉及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方、关联关系、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协议约定的付款安排、交易安排以及实

际交易进度是否符合协议要求；

公司主要工程项目交易以及设备采购交易如下所示：

以下金额无特殊说明单位为万元

（一）山东项目

序号

供应

商

关联

关系

款项

性质

合同

内容

（项

目）

合同

金额

付 款

次数

付款条件

付款

比例/

金额

付款

日期

付款

金额

实际

付款

进度

期后

付款

付款

日期

累计

付款

进度

期末

累计

完工

进度

1

北 京

利 骏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景 观

园 林

绿 化

工程

3,

480.0

0

第 一

次

合同生效后10

日内

45%

2018.

6.15

1,

566.0

0

45.00

%

100.0

0%

100%

第 二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80%

30%

2018.

11.14

1,

000.0

0

28.74

%

第 三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100%

20%

2019.

11.19

360.3

8

10.36

%

第 四

次

质保期一年期

满后

5%

2019.

09.04

553.6

2

15.91

%

合计

3,

480.0

0

100.0

0%

2

北 京

利 骏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山 东

东 方

时 尚

景 观

照 明

及 喷

泉 等

项 目

工程

2,

036.7

8

第 一

次

合同生效后10

日内

30%

2019.

08.09

700

34.37

%

100.0

0%

100%

第 二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80%

30%

2019.

09.04

256.7

8

12.61

%

第 三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100%

35%

2019.

09.18

80 3.93%

第 四

次

质保期一年期

满后

5%

2019.

10.09

1,

000.0

0

49.10

%

合计

2,

036.7

8

100%

3

北 京

利 骏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中 心

休 息

区，修

理 厂

等 零

星 工

程

2,

638.0

0

第 一

次

合同生效后10

日内

30%

2020.

12.28

900

34.12

%

58

2021.

01.14

100.0

0%

100%

第 二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80%

30%

2019.

09.04

189.6 7.19%

1,

490.4

0

2021.

05.07

第 三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100%

35%

第 四

次

质保期一年期

满后

5%

合计

1,

089.6

0

41.31

%

1,

548.4

0

4

北 京

华 蓝

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科 目

二、科

目 三

考 试

系 统

安装

1,

436.0

0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后7

个工作日内

35%

2018.

10.8

502.6

35.00

%

52.41

%

100%

第 二

次

设备到达现场

并开始安装

30%

2019.

3.15

150

10.45

%

第 三

次

调试结束并达

到相关标准

30%

2020.

1.16

100 6.96%

第 四

次

质保金， 运行

满一年后支付

5%

合计 752.6

52.41

%

5

北 京

华 蓝

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淄 博

东 方

时 尚

科 目

二、科

目 三

考 试

系 统

安 装

补 充

合同

60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后7

个工作日内

35% 100%

第 二

次

设备到达现场

并开始安装

30%

第 三

次

调试结束并达

到相关标准

30%

第 四

次

质保金， 运行

满一年后支付

5%

合计 0 0.00%

6

北 京

华 蓝

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考 试

楼 一

楼 通

道 身

份 识

别 系

统 安

装

48.07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后3

个工作日内

50%

2019

-5-2

0

24

49.93

%

100%

第 二

次

设备安装调试

结束达到相关

安装标准，验

收合格

45%

第 三

次

质保金， 运行

满一年后支付

5%

合计 24

49.93

%

5

北 京

东 和

正 道

公 路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建 设

区 综

合 管

线 及

道 路

配 套

工程

8,

200.0

0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后15

日内

25%

2019.

3.5

1,

000.0

0

12.20

%

78.05

%

100%

第 二

次

现场确认工程

进度完成60%

后20日内支付

2019.

3.18

500 6.10%

35%

2019.

5.14

400 4.88%

第 三

次

竣工验收合格 35%

2020.

01.15

1,

000.0

0

12.20

%

第 四

次

质保金： 验收

合格后一年

5%

2020.

12.28

3,

500.0

0

42.68

%

合计

6,

400.0

0

78.06

%

6

北 京

东 和

正 道

公 路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山 东

东 方

时 尚

驾 驶

培 训

有 限

公 司

市 政

工 程

合 同

款

4,

000.0

0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后15

日内

30%

2018.

1.26

90 2.25%

90.00

%

100%

第 二

次

现场确认工程

进度完成60%

后20日内支付

30%

2018.

2.11

-90

-2.

25%

35%

2018.

2.9

1,

200.0

0

30.00

%

第 三

次

竣工验收合格

后

5%

2018.

5.25

1,

200.0

0

30.00

%

第 四

次

质保金： 验收

合格后一年

2018.

11.14

1,

200.0

0

30.00

%

合计

3,

600.0

0

90.00

%

7

山 东

金 城

建 设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山 东

淄 博

东 方

时 尚

驾 驶

培 训

基 地

项 目

（ 一

期 ）

工程

15,

040.7

9

第 一

次

收到结算报告

后5日内完成

阶段结算，阶

段结算5日内

付款

75%

2018.

8.9

3,

000.0

0

19.95

%

2,

693.2

9

2021.

01.14

98.35

%

100%

2018.

12.10

2,

000.0

0

13.30

%

第 二

次

工程验收通过

后， 承包方提

交付款申请，

付款申请审核

完成后5日内

支付

10%

2019.

1.30

1,

500.0

0

9.97%

2019.

04.15

500 3.32%

2019.

05.15

1,

000.0

0

6.65%

第 三

次

全部审计定案

后14日内

12%

2019.

09.18

100 0.66%

2020.

01.15

3,

000.0

0

19.95

%

第 四

次

为质保金，工

程验收合格12

个月以后，进

行支付

3%

2020.

10.20

950 6.32%

2020.

11.10

50 0.33%

合计

12,

100.0

0

80.45

%

12,

100.0

0

注：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合同金额为12,136.00万元，按照实际完工量，最终结算金额15,040.79万元进行付款。（二）重庆项目

序号

供应

商

关联

关系

款项

性质

合同内容（项目）

合同

金额

付 款

次数

付款条件

付款

比例

/金

额

付款

日期

付款

金额

实际

付款

进度

期后

付款

付款

日期

累计

付款

进度

期末

累计

完工

进度

1

重 庆

市 金

建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重庆考试中心(-期)

项日暖通工程二标

段(1#-4#楼)含配合

空调整改-地暖工

程

966.0

1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十

个工作日内

支付

30%

2020.

1.19

100

10.35

%

10.35

%

51%

第 二

次

空调主要设

备到达施工

现场的十个

工作日内

35%

第 三

次

设备安装及

调试完成十

个工作日内

30%

第 四

次

保修期满 2

年后支付

5%

合计 100

10.35

%

2

重 庆

市 金

建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重庆考试中心(-期)

项日暖通工程二标

段(5#-7#楼)含配合

空调整改-地暖工

程

669.2

7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十

个工作日内

支付

30%

2020.

7.9

50

7.47

%

7.47

%

58%

第 二

次

空调主要设

备到达施工

现场的十个

工作日内

35%

第 三

次

设备安装及

调试完成十

个工作日内

30%

第 四

次

保修期满 2

年后支付

5%

合计 50

7.47

%

3

重 庆

市 金

建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工程内容:重庆东

方时尚驾驶培训考

试中心(一期)项目，

消防工程含配合消

防整改、验收通过及

其他甲方书面通知

的工作内容

849.2

8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十

个工作日内

支付

30%

2020.

9.1

150

17.66

%

17.66

%

48.0

0%

第 二

次

报警设备及

主要设备到

达现场的十

个工作日内

35%

第 三

次

设备安装及

调试完成十

个工作日内

30%

第 四

次

保修期满 2

年后支付

5%

合计 150

17.66

%

4

北 京

东 和

正 道

公 路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中心场地边

坡整治 ， 综

合管网工程

7,980.39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后

15日内

30%

2020.

10.1

4

1,

400.

00

17.54

%

30.07

%

45.0

0%

第 二

次

工程进度完

成60%后20

日内

30%

2020.

12.9

1,

000.

00

12.53

%

第 三

次

竣工验收合

格

35%

第 四

次

质保金 5%

合计

2,

400.

00

30.07

%

5

北 京

东 和

正 道

公 路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场 地

内 市

政 综

合 管

网 ，

道 路

工程

9,000.00

第 一

次

合 同

签 订

后 15

日内

30%

2018.

5.28

2,

700.

00

30.0

0%

97.22

%

100.

00%

第 二

次

工 程

进 度

完 成

60%

后 20

日内

30%

2018.

11.27

1,

800.

00

20.0

0%

2019.

1.21

1,

800.

00

20.0

0%

2020.

1.19

1,

450.

00

16.11

%

2020.

6.4

300

3.33

%

第 三

次

竣 工

验 收

合格

35%

2020.

8.19

200

2.22

%

2020.

9.1

200

2.22

%

第 四

次

质 保

金

5%

2020.

9.18

300

3.33

%

合计

8,

750.

00

97.22

%

6

北 京

正 方

新 辰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建 设

规 模

5362

1.39

平 方

米 ，

其 中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3964

9.95

m2,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1397

1.44

m2,

框 架

剪 力

墙 结

构 /

框 架

结

构 ，

包 含

1# 培

训

楼 、

2# 餐

饮

楼 、

3# 办

公

楼 、

4#考

试 中

心 、

5# 报

名 大

厅 、6

综 合

楼 、

7# 地

下 车

库 :

地 下

主 要

布 置

机 动

车

库 、

及 设

备 用

房 。

地 上

1-3

层 ，

地 下

1层。

21,942.00

第 一

次

全 部

一 次

结 构

施 工

封顶

支付至已完

工程产值的

80%

2019.

1.29

900

4.10

%

1,

000.

00

2021.

4.30

34.41

%

98%

第 二

次

全 部

二 次

结 构

施 工

及 初

装 修

完成

支付至已完

工程产值的

80%

2020.

3.16

3,

450.

00

15.72

%

第 三

次

竣 工

验 收

后 七

日内

支付至总价

的90%

2020.

8.3

700

3.19

%

第 四

次

结 算

完成

支付至结算

总价的95%

2020.

10.9

1,

000.

00

4.56

%

第 五

次

两 年

质 保

期满

4%

2020.

11.2

500

2.28

%

第 六

次

五 年

质 保

期满

1%

合计

6,

550.

00

29.85

%

（三）湖北项目，除部分装修，园林绿化，考场等未完工，其他基本已完工，主要未已结算未支付的款项

序号

供应

商

关联

关系

款项

性质

合同

内容

（项

目）

合同

金额

付 款

次数

付款条件

付款

比例/

金额

付款

日期

付款

金额

实际

付款

进度

期后

付款

付款

日期

累计

付款

进度

期末

累计

完工

进度

1

武 汉

鑫 源

天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土 地

租赁

国 有

土 地

出租，

出 租

1000

亩，每

亩 租

金 11

万元

11,

000.0

0

第 一

次

签订合同后，

一周内支付

6,

000.0

0

2013.

05.15

6,

000.0

0

54.55

%

72.73

%

第 二

次

交地清表后，

一次性付清

5,

000.0

0

2018.

11.16

2,

000.0

0

18.18

%

合计

8,

000.0

0

72.73

%

2

武 汉

瑞 富

祥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驾 驶

培 训

基 地

市 政

增 补

工程

2,

510.0

0

第 一

次

全部工程接近

竣工时

付 至

已 完

合 格

工 程

量 的

80%

0.00% 60%

第 二

次

全部竣工验收

合格

付 清

所 有

价款

合计 - -

3

北 京

正 方

新 辰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建 设

规 模

3754

2.36

平 方

米，包

括 地

上、地

下 建

筑 ，

1-9#

综 合

楼、办

公楼、

宿舍、

餐饮、

配 套

用 房

等。

18,

100.0

0

第 一

次

一次结构施工

封顶

支 付

至 已

完 工

程 产

值 的

80%

2018.

05.14

81.08 0.45%

2,

000.0

0

2021.

1.11

99.90

%

100%

第 二

次

一次结构施及

初装修完成

支 付

至 已

完 工

程 产

值 的

80%

2018.

10.26

4,

000.0

0

22.10

%

第 三

次

竣工验收后7

日内

支 付

至 总

价 的

90%

2018.

11.16

1,

800.0

0

9.94%

2018.

12.19

2,

000.0

0

11.05

%

第 四

次

结算完成

支 付

至 结

算 总

价 的

95%

2019.

01.30

1,

700.0

0

9.39%

2019.

10.11

5,

000.0

0

27.62

%

第 五

次

两年质保期满 4%

2020.

1.15

1,

500.0

0

8.29%

第 六

次

五年质保期满 1%

合计

16,

081.0

8

88.85

%

4

北 京

利 骏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景 观

绿 化

工程

3,

780.0

0

第 一

次

签订合同 45%

2018.

06.15

1,

701.0

0

45.00

%

94.42

%

100%

第 二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80%

30%

2018.

07.13

100 2.65%

第 三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100%

20%

2018.

12.26

1,

000.0

0

26.46

%

第 四

次

质保期一年期

满后

5%

2019.

10.12

768.2

6

20.32

%

合计

3,

569.2

6

94.42

%

5

北 京

利 骏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景 观

照 明

工程、

场 地

科 目

设 施

等

3,

120.0

0

第 一

次

签订合同 30%

2019.

12.27

2,

000.0

0

64.10

%

64.10

%

100%

第 二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80%

30%

第 三

次

工 程 量 完 成

100%

35%

第 四

次

质保期一年期

满后

5%

合计

2,

000.0

0

64.10

%

注：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金额为1.4854亿元，按照实际完工量，最终结算金额1.81亿元付款。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景观绿化工程款质保金为在其他应付科目核算，与前述问题7、一（一）存在差异。

（四）晋中项目预付款项6000万元为土地补偿款，工程项目建设为在现有土地上进行土地平整工作。

序号

供应

商

关联关系

款项

性质

合同

内容

（项

目）

合同金额

付 款

次数

付款条件

付款

比例

/金

额

付款

日期

付款

金额

实际

付款

进度

期后

付款

付款

日期

累计

付款

进度

期末

累计

完工

进度

1

天 津

绿 珠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关联方

工 程

款

回 填

土 工

程

（ 北

湖）

564.59

第 一

次

合同签订三

日内

250

2019.

4.10

250

44.28

%

95.00

%

100

%

第 二

次

施工总量的

50%

150

2020.

1.14

286.3

6

50.72

%

第 三

次

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

108.1

3

第 四

次

决算完成 28.23

第 五

次

质保期满 28.23

合计

536.3

6

95.00

%

2

天 津

绿 珠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非关联方

工 程

款

园 林

土 方

平 衡

工 程

款

5,479.26

第 一

次

每个月申报

工程量 ， 根

据已完合格

工 程 量 的

70%作为进

度款

-

2020.

1.10

802.6

7

14.65

%

47.48

%

100

%

第 二

次

工程完工并

验收合格 ,

支付至已完

工 程 量 的

85%

2020.

1.10

900

16.43

%

第 三

次

竣工资料结

算办理完成

15个工作日

内

支付

至结

算总

价的

95%

2020.

1.10

898.6

2

16.40

%

第 四

次

为质 保金 ，

质保期满15

天内

5%

合计

2,

601.2

9

47.48

%

3

榆次区乌金

山镇人民政

府

非 关

联方

征 地

款

征地款

2,

406.

10

2019.

2.1

4,

500.

00

第 一

次

签订协议后

5日内支付

2,

406.

10

2019.

3.27

1,

500.

00

86.88

%

合计

6,

000.

00

86.88

%

（五）民权机场项目大额合同如下，合同未明确约定付款条件。

供应商

关联

关系

款项

性质

合 同

内 容

（ 项

目）

合同

金额

付款

次数

付款

条件

付款

比例/

金额

付款

日期

付款

金额

实际

付款

进度

期后

付款

付款

日期

累计

付款

进度

期末

累计

完工

进度

甘肃机械

化建设工

程有限公

司

非 关

联方

工 程

款

机 场

场 道

工 程

施工

3,

550.0

0

合同未约定

2020.

10.13

300

8.45

%

400

2021.

1.21

61.97

%

0%

2020.

11.12

350

9.86

%

300

2021.

3.23

2020.

9.21

500

14.08

%

350

2021.

4.14

合计

1,

150.0

0

32.39

%

1,

050.0

0

（六）东莞汽车文化小镇项目，主要为前期支付的土地补偿款。

供应商 关联关系 款项性质

合同内容

（项目）

合同金额 付款次数 付款条件

付款比例

/金额

付款日期 付款金额

东莞 市黄

江镇黄 京

坑股 份 经

济联合社

非关联方 征地款

土地有偿

使用费

无具体合同

2020.4.10 984.97

2020.4.10 756.79

2020.6.12 -378.4

合计 1,363.36

注：2020年6月12日为收到退回多缴纳耕地占用税

（七）东方时尚股份公司采购新能源汽车及房山校区工程预付款项，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付款。

供应商

关联

关系

款项

性质

合 同 内

容 （项

目）

合 同

金额

付 款

次数

付款条

件

付款比例/

金额

付款

日期

付款

金额

实际

付款

进度

期后

结转

结转

日期

累计

付款

进度

北京山兴

园林绿化

有限公司

非 关

联方

房山

校区

工程

款

房山区

道路工

程、围墙

工程、给

排水工

程、电气

工程等

2,

870.0

0

第 一

次

2020.11.

8-2021.

2.4

1,000.00

2020.

11.19

500

17.42

%

1,

500.0

0

2021

年5月

52.26

%

第 二

次

2021.3.3

0前

500

第 三

次

2022.1.3

0

756

(其中利

息：56.00)

第 四

次

2023.1.3

0

777.2

(其中利

息：

107.20)

北京桐隆

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非 关

联方

采 购

新 能

源 车

辆款

购买车

辆

9,

671.5

0

合 同 签

订 后 三

日 内 付

全款

100%

2020.

11.20

9,

671.5

0

1,

921.8

0

2021

年4月

/6月

100%

注：公司期末预付北京山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500万元，期后付款北京山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1,000万元，累计付款52,26%，期后结

转1,500万元至在建工程。

公司期末预付北京桐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4,033.68万元，期后到货并验收100台新能源车至固定资产，金额为1,921.80万元。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与管理层了解项目情况，查阅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定期报告、投资协议等相关资料；

2、实地查看工程项目进度，对在建工程及采购车辆进行盘点；

3、检查相关项目的采购合同、结算单据、付款凭证、入库单，验收单据及期后付款结算单据，复核协议约定与实际进度是否相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开展各地区驾校的施工建设，按照计划完成训练场地、办公场所、理论培训教室、教学车辆、考试设备和配套的服务设施等驾驶

员培训机构必要的生产经营设施设备，现有账面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均为在建校区计划内设施以及购买设备的款项，均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 由于建设工程投入较大，公司资金紧张，存在部分相应的工程款和设备款延迟支付的情况，但未与供应商产生纠纷。

问题8、 年报显示，2020�年公司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账面原值的期初余额为 5.11�亿元， 本期新增 3.40�亿元， 本期新增折旧

3408�万元，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折旧年限 5-15�年，上年披露折旧年限为5-10�年。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年所采用的折旧年限与上

年发生变化的原因；（2）新增固定资产明细，并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具体说明公司驾驶培训及运输设备账面原值大幅增加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本年所采用的折旧年限与上年发生变化的原因

公司本期大力拓展航空业务飞行培训，新增飞行驾驶培训设备—飞机，折旧年限按照10年、15年，与查询类似上市公司折旧年限不存

在重大差异，具体如下：

（一）公司2020年与2019年披露折旧年限如下：

2020年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10-40 5% 9.5%－2.38%

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5 5% 19%-6.33%

电子设备及其他 年限平均法 3－10 5% 31.67%-9.5%

2019年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10-40 5% 9.5%－2.38%

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 5% 19%-9.5%

电子设备及其他 年限平均法 3－10 5% 31.67%-9.5%

（二）2020年，公司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具体如下：

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小型教练载客汽车 年限平均法 8 5% 11.88%

大型教练载客汽车和班车 年限平均法 10 5% 9.5%

摩托车 年限平均法 5 5% 19%

公务车 年限平均法 5 5% 19%

飞机 年限平均法 10/15 5% 9.5%，6.33%

（三）根据查询类似上市公司飞机折旧年限如下：

公司 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

率

年折旧率

中信海直 自置及融资租赁持有的直升飞机 15-20年 5% 6.33%-4.75%

蔚蓝股份 自置及融资租赁持有的飞机 10.5/15年 5% 9.05%,6.33%

九天飞行 飞机、发动机及模拟训练器 10-20年 0-5% 9.5%-4.75%，10%

西华航空 飞机设备 10年 5% 9.50%

高翔通航 特种/专用运输设备 12-15年 5% 6.33%-7.92%

经对比，公司类似上市公司飞机的折旧年限为10-20年，与公司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飞机的折旧年限无重大差异，计提折

旧年限合理。

二、新增固定资产明细，并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具体说明公司驾驶培训及运输设备账面原值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新增固定资产—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 金额

购置 28,807.81

在建工程转入 516.78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4,662.21

股东投入 20.46

本期增加金额 34,007.26

（二）公司驾驶培训及运输设备账面原值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原值购置增加28,807.81万元，主要系增加了VR驾驶培训设备以及新能源驾驶培训车辆。

（1） VR驾驶模拟器增加1000台，增加原值11,000.00万元。

公司通过引入VR汽车驾驶模拟器，将VR汽车模拟器应用到驾驶培训教学中。

VR汽车模拟器是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示范项目。 VR模拟驾驶能打破传统驾驶培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驾驶培训行业

一次革命。 VR模拟器培训相对传统实车培训有以下优势：

a、增加学员训练频次，提高训练效率。 以VR+AI为核心智能驾培体系保证了学员培训内容的标准化，保证了教学水平，摆脱了对传

统教练个人的依赖，公司目前通过科目二考试通过率高于公司传统教学考试合格率，并远高于全国行业科目二合格率；

b、实现传统驾培不能实现的模拟险情、恶劣天气、事故应对等训练场景，提升学员处理险情、防范交通事故的应对水平；

c、打破传统驾培业务空间限制。 在智能驾培体系中，学员无需到地理位置偏远的驾校学习，在家门口、公司附近、商场周边、校园的

VR学车训练点就能完成部分学时的训练，告别酷暑严寒在空调房里进行驾驶培训，极大的方便了学员；

d、打破传统驾培业务时间限制。 学员无需亲自到驾校进行学习，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甚至可以实现“24小时” 全天候培

训，大幅提升了培训效率。 由于学车人群“年轻化”趋势明显，年轻学员对智能驾培体系接受程度高，反馈良好；

e、运用VR模拟器培训将促进公司降本增效。 传统驾校培训最大的经营成本来自于教练工资，公司传统的培训教练需求为“两车三

人” ，即一台教练车需要配置1.5名教练。智能驾培体系中6台VR模拟器只需要配置1名教练，教练需求大幅减少，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同

时VR模拟器延长了训练时间，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培训，节省了训练场地、降低了能源消耗，提升了公司的运营效率。

（2） 公司当期采购新能源车辆789台，增加驾驶培训及运输设备原值13,976.32万元。

1）新能源汽车符合国家战略、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具备一定的经济性

目前，发展新能源车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新能源车产业的大力支持以及越来越多城市实施针对燃油车购车

的摇号政策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驾驶培训行业作为汽车产业的下

游产业，应该积极应对上游产业变化。 将新能源车广泛应用于驾驶培训领域，一方面可以让学员更好地“学以致用” ，提升培训的实用效

果；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新能源车在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方面的显著优势。 在使用过程中，新能源车可实现“石油替代” 、“能源节

约” 、“零排放无污染” 、“无噪音” 。

2）公司整体车辆教学使用率较为理想，现有训练车在未来几年内将陆续达到使用年限

公司业务忙闲时间系依据学员的预约偏好而定，公司在繁忙时节可为学员提供的训练车数、学时数是业务扩张的掣肘点。 目前，北京

校区训练车空闲率较低，预约使用情况较为理想、饱和，在繁忙时节，北京校区存在一定的训练车短缺现象。

3）使用新能源训练车的每单位学时训练成本相对燃油训练车明显降低，主要体现在燃料动力和保养维修费等费用大幅下降。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新增固定资产--驾驶培训设备及运输设备原值增加4,662.21万元，主要系收购东方时尚（西华）通航有限

公司增加的飞行培训设备。

东方时尚通航基于上市公司航空板块的发展规划，同时基于对北京双悦的飞行资质，人员结构以及资产质量等综合因素的考量，决

定收购北京双悦100%股权，以在原有基础上完善公司通航板块业务的资质容量、训练设备、人员等资源，快速完成通航业务布局和资源

匹配，加快通航业务发展进程，东方时尚通航于2019年初与北京双悦达成收购意向，2020年10月，北京双悦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询并对比了同行业可比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相关会计政策；

2、取得公司采购合同，入库验收单据，发票，付款单据，年末进行实物盘点；

3、向管理层了解新增VR驾驶培训设备以及新能源驾驶培训车辆的必要性，查阅公司披露的公告及定期报告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检查公司的固定资产台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拓展航空业务飞行培训，对于驾驶培训设备--飞机的折旧年限，按照10-15年计提，与查询上市公司折旧年限不存在重大差

异，故折旧年限当期与上期存在差异。

2、由于实车训练对于场地，时间有一定的限制，VR�汽车驾驶模拟技术的引入，丰富了对基础驾驶技术和安全驾驶意识的培养，提升

了学员学习效率和考试合格率，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公司大量采购VR设备具备合理性、必要性。 由于现有训练车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

达到8年的使用年限，公司具有更换训练车的迫切需求；购置新能源汽车符合国家战略、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具备一定的成本节约效

益；公司招生市场占有率有所提升，公司现有车辆教学使用率整体较为理想，新能源车购置项目具备合理性、必要性。

问题9、年报显示，公司管理费用 2.09�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24.65%，其中折旧摊销 0.72�亿元，工资薪酬 0.82�亿元。 请公司补充

披露：（1）折旧摊销费用具体构成，并结合相关资产状况，说明折旧摊销费用的合理性；（2）工资薪酬构成情况，并结合公司管理职能部

门设置，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说明工资薪酬费用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折旧摊销费用具体构成，并结合相关资产状况，说明折旧摊销费用的合理性

公司管理费用中的折旧摊销主要为公司账面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和待摊费用报告期内的摊销金额的归集。 主要影响金额

如下：

报表科目 折旧及摊销金额（单位：万元） 所占比例

固定资产折旧 2,492.58 34.62%

无形资产摊销 2,062.92 28.65%

长期待摊 2,121.75 29.47%

待摊费用 521.94 7.25%

合计 7,199.20 100.00%

固定资产折旧影响当期管理费用折旧摊销2492.58万元， 影响比例为34.62%。 主要为办公用房的折旧影响金额884.24万元， 占比

12.28%，其次为办公使用的电子设备及其他影响金额930.43万元，占比12.92%。

无形资产摊销影响当期管理费用折旧摊销金额为2062.92万元， 影响比例为28.65%。 主要为土地摊销金额为1956.98万元， 占比

27.18%。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影响当期管理费用折旧摊销金额为2121.75万元，影响比例为29.47%。 主要为场地维护和附属设施的摊销金额为

1958.99万元，占比27.21%。

流动资产影响当期管理费用折旧摊销金额为521.94万元，影响比例为7.25%。 主要为招生分部租金以及日常修理修缮的摊销，影响金

额为417.72万元，影响比例为5.80%。

二、工资薪酬构成情况，并结合公司管理职能部门设置，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说明工资薪酬费用的合理性。

2020年度，公司管理人员共1058人，共计支付工资薪酬总额8164.00万元。 其中占比较大部分为：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58人，工资

金额为1083.16万元， 占比13.27%； 客户服务中心129人， 工资总额为1115.51万元， 占比13.66%； 招生办人员共计267人， 工资总额为

1869.69万元，占比22.90%，安全保卫及后勤保障部共计253人，工资总额为1570.23万元，占比19.23%，资产管理处、人事处、财务处、办公

室、培训考核处等其他职能部门共计382人，累计支付薪酬总额为2525.40万元，占比30.93%。

公司及控制范围子公司共33家公司，各公司按照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分别设立相关职能部门，并核算工资计入费用。 公司主营业务为

驾驶员培训，为了配合公司的日常经营，为了真正实现“我们的服务与您的需求同步，把学员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 ，

同时为学员提供花园般的环境，酒店式的服务，公司设立了招生部门、呼叫中心、值班校长等职能部门，为学员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同时安

全保卫处及后勤保障部门，作为维护学员人身安全，维护校园秩序，保护公司资产而设立的部门。 由于上述原因，公司在管理费用工资中

核算的以上部门的工资占比较大，公司管理费用中工资费用具有合理性。 由于以上原因，公司在管理费用工资中核算的以上部门工资占

比较大，公司管理费用中工资费用具有合理性。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固定资产卡片台账，无形资产及长期摊销明细表，核查对应的资产使用部门，分摊的合理性；

2、获取公司花名册，岗位分工职责表，工资表，核查不同岗位人员工资计入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检查财务做账凭证，工资发放单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将无无形资产摊销、管理部门所属固定资产折旧和长期待难费用摊销计入管理费用，且一贯执行，折旧摊销合理；公司基于日常

经营管理需要，配备了相应的管理、招生、保卫、后勤等岗位，依据岗位分工，将上述岗位的工资薪酬分配计入管理费用核算合理。

问题10、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2110�万元，涉及关联方往来款余额为 463�万元，上年同期值为 1.31�亿元。请公司补

充披露最近两年公司关联方往来款的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往来对象、关联关系、涉及金额及账龄、款项用途，核实是否存在关联方资

金占用情形。

公司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明细类别、金额

(一)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元

款项性质 2020.12.31期末余额 2019.12.31期末余额

关联方往来款 4,631,338.67 131,255,602.92

押金保证金备用金 11,338,500.56 18,693,027.69

往来款 5,125,574.57 2,198,796.26

合计 21,095,413.80 152,147,426.87

（二）关联方往来款余额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款项性质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账龄

荆州市智联驾驶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 1,212,000.00 1年以内

山东东方时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款 1,170,000.00 1年以内

湖北鸿荣科技有限公司 往来款 955,602.92 955,602.92 1-2年

内蒙古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销售二手车款 808,000.00 1年以内

昆明都市车迷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保证金 300,000.00 300,000.00 3-4年

荆州长鸿驾驶学校有限公司 垫付款 185,735.75 1年以内

西华经开区综合投资有限公司 转投资款 90,000,000.00

北京长天鑫桥投资有限公司

荆州原股东业绩补

偿款

16,000,000.00

荆州市丽华投资有限公司

荆州原股东业绩补

偿款

10,000,000.00

莘县振鸿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荆州原股东业绩补

偿款

10,000,000.00

荆州市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原股东业绩补

偿款

4,000,000.00

合计 4,631,338.67 131,255,602.92

（三）其他应收款关联往来形成原因及商业背景

公司其他应收款的产生均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和业务实质， 具有商业合理性。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关联方往来款余额13,

125.56万元，其中对西华经开区投资和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的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大，分别为9,000万元和4,000万元，上述其他应收款形

成的原因及商业背景如下：

1、西华经开区投资

西华经开区投资与公司子公司东方时尚国航合作开发周口西华机场项目，由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运营该项目。 双方约定

待相关手续完善后，西华经开区投资将以机场资产实物出资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 由于机场建设存在部分资金缺口，为加快项

目合作进程，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和东方时尚国航分别于2018年7月和12月以借款名义向西华经开区投资提供3,000.00万元

和6,000.00万元用以机场前期工程建设。 公司对西华经开区投资提供的借款实质为股权出资款， 相关款项未来将转成公司对东方时尚

（西华）机场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2019年8月12日，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甲方）、西华经开区综合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签订增资协议书。 约定乙方以其持有的部分西华机场实物资产147,192,547.38元和其对丙方负有的9,000万元债务，以及50,

607,452.62�元现金整体出资，增资完成后，乙方实际对甲方出资金额 为10,780万元，均计入注册资本；及丙方以向甲方转让其对乙方的

6,000万元债权所获得的对价及现金220万元向甲方增资，同时用丙方对乙方3,000万元的债权实缴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丙方实际对

甲方出资金额为11,220万元，均计入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11,220 51%

2 西华经开区综合投资有限公司 10,780 49%

合计 22,000 100%

2019年12月，上述增资已办完工商变更手续。 截至本反馈回复日，实物资产14,719.25万元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上述其

他应收款9,000万元已转入长期股权投资。

2、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业绩赔偿

2017年2月，公司与莘县天华宇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莘县振鸿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北京长天鑫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荆州市丽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荆州市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陆天振、申劲、伍彬、罗莉华（以下简称“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 ）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收购荆州市晶崴机动车驾驶员考训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荆州东方时

尚” ） 60%的股权。

上述协议约定，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承诺，2017年至2019年为业绩考核期，2017年应实现目标3385万元，2018年应实现目标3723万

元，2019年应实现目标4,095万元。 如任一年度未实现目标利润，但2017年至2019年合计净利润达到11203万元，亦可认为达到目标利

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准）。 如未达上述目标利润，则收购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向东方时尚公司作如下赔偿：1、受让方应

获得的现金补偿=标的股权转让对价*（1-三年实际利润总和/三年目标利润总和）或：2、受让方应获得的股权补偿=标的股权（对应出资

额或比例）*（1-三年实际利润总和/三年目标利润总和）。

2017年、2018年、2019年，经审计的荆州东方时尚净利润为 21,384,134.82�元、7,239,189.96元、16,165,798.79元，扣非后净利润

分别为21,317,953.47元、7,341,132.24元、16,021,046.74元， 三年均未达标， 按协议约定， 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应向公司的赔偿110,

989,311.32元。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结合原股东已质押的资产价值，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预计基本确认可收回赔偿额4000万元，本期确认赔偿

4000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2020年3月，公司与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签订业绩补偿还款计划。 根据协议，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于2020年3月31日前支付补偿款

4000万元，其余款项待2021年3月31日前支付。 经双方友好协商，由公司母公司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给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4000

万元，该借款专项用于对公司的业绩赔偿。 截止2020年3月31日，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已代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支付4000万元。

二、其他应收款金额及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关联方往来余额波动较大主要受公司对西华经开区投资和荆州原股东其他应收款余额变动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一）西华经开区投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西华经开区投资9,000.00万元。 公司对西华经开区投资提供的借款实质为股权出资款，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周口西华机场已建设完工，东方时尚国航、西华经开区投资及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已就上述款项折抵出资款等事宜

达成一致，相关款项已转成公司对西华机场的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无应收西华经开区投资款项。

（二）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4,000.00万元。 2020年3月，公司与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签订业绩补偿还款计

划。根据协议，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于2020年3月31日前支付补偿款4000万元，其余款项待2021年3月31日前支付。经双方友好协商，由公

司母公司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给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4000万元，该借款专项用于对公司的业绩赔偿。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东方

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已代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支付4000万元。

三、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上述款项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四、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其他应收款明细表，检查其款项性质、形成原因；

2、对于大额其他应收款，检查合同文件以及对应的付款单据，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关联方往来款、押金、保证金和备用金等，本年度内其他应收款波动较大主要受西华经开区投资借款转为

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给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支付赔偿款的影响；

2、公司年末充分披露关联资金往来款项，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问题11、年报未披露主要销售客户及供应商情况。 请公司补充披露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及占比、期初期末应收、应付、预付款项余额，以及有关数据同比变化情况及原因。

公司回复：

一、公司前五大客户交易情况、期末余额以及有关数据同比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如下：

公司主营为驾驶培训业务，主要为预收款项性质，客户主要为学员，东方时尚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纳入公司合并，主

要销售飞机及飞行驾驶培训业务，主要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关系 销售金额

占当期采购

金额比

2020年度

1 蓝喆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飞机销售款 非关联方 1,574.56 2.27%

2 Textron�Aviation�Inc 代理服务收入 非关联方 1,257.20 1.48%

3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租赁飞机款 非关联方 848.91 1.00%

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学员培训 非关联方 723.81 0.85%

5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学员培训 非关联方 355.06 0.42%

合计 4,759.54 6.02%

2019年度

1 山东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司 飞机及航材款 非关联方 1,390.02 1.25%

2 四川龙浩飞行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飞机及航材款 非关联方 1,250.20 1.12%

3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飞机及航材款 非关联方 681.42 0.61%

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租赁费 非关联方 524.52 0.47%

5 浙江中青国际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飞机及航材款 非关联方 346.55 0.31%

合计 4,192.71 3.76%

公司前五大客户应收、预收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应收款项余额 预付款项余额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蓝喆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 - - -

TextronAviationInc - 604.28 - -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440.37 298.03 -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 821.60 -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 - 42.73 -

合计 440.37 902.31 864.33 -

2019年公司完成对东方时尚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通用航空公司的飞机销售业务、飞机租赁业务及飞机培训业务并入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随着2020年飞机销售和航空培训业务的开展，厦航和南航逐步成为公司主要客户。因此公司2020年较2019年主要客户发生

了较大变动。 2018年公司主要业务为驾驶培训业务，客户主要为个人学员，不存在占比较大客户，故未做统计分析。

二、公司前三年五大供应商交易情况、期末余额以及有关数据同比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如下：

以下金额无特殊说明单位为万元

（一）工程项目相关

1、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关系 采购金额

占当期采购

金额比

2020年度

1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23,998.22 49.54%

2 天津绿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6,451.33 13.32%

3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6,356.18 13.12%

4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2,374.20 4.90%

5 武汉瑞福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1,506.00 3.11%

合计 40,685.93 83.99%

2019年度

1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3,185.04 9.37%

2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7,350.00 21.63%

3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6,775.60 19.94%

4 湖北森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3,034.34 8.93%

5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3,511.59 10.34%

合计 23,856.57 70.21%

2018年度

1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11,166.74 17.12%

2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11,150.00 17.10%

3 湖北森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10,040.81 15.40%

4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11,626.29 17.83%

5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非关联方 7,228.00 11.08%

合计 51,211.84 78.53%

2、对应往来款余额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应付款项余额 预付款项余额

2020年12月31日

1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6,972.08 -

2 天津绿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906.20 -

3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3,724.98 -

4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31.20 -

5 武汉瑞福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06.00 -

合计 27,640.46 -

2019年12月31日

1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2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6,886.55 -

3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95.84

4 湖北森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60.00

5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6,940.79

合计 16,483.18

2018年12月31日

1 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002.12 -

2 北京东和正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3,131.30 -

3 湖北森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555.20 -

4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6,529.20 -

5 北京利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合计 17,217.82

3、变动原因

依照公司的发展规划和全国布局，湖北、山东项目已于2018年5月开工，重庆项目已于2019年3月开工。 公司近3年主要工程项目集中

在湖北校区、山东校区、重庆校区的前期建设中形成。 由于项目具有大型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使得工程项目前五大供应商变动较小。 供应

商的具体情况见上表。 2020年应付前五大供应商期末余额增幅较大，主要由于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公司现金流出现暂时性紧张，工程

项目款出现延时支付的情况。

（二）采购设备相关

1、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关系 采购金额

占当期采购

金额比

2020年度

1 北京桐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非关联方 13,976.32 48.52%

2 北京千种幻影科技有限公司 VR设备 非合并范围关联方 11,000.00 38.18%

3 北京华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车载设备 非关联方 1,107.60 3.84%

4 易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车载设备 非关联方 788.64 2.74%

5 山东东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购车款 非关联方 364.40 1.26%

合计 27,236.96 94.55%

2019年度

1 北京千种幻影科技有限公司 VR设备 非合并范围关联方 2,160.00 20.24%

2 北京市良乡万达工贸有限公司 购车款 非关联方 1,200.00 11.24%

3 易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车载设备 非关联方 1,141.15 10.69%

4 武汉福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购车款 非关联方 776.00 7.27%

5 北京华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车载设备 非关联方 754.07 7.07%

合计 6,031.22 56.51%

2018年度

1 山东国安驾校有限公司

购车及电子设备

款

非合并范围关联方 2,707.94 68.72%

2 北京华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车载设备 非关联方 900.60 22.86%

3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购车款 非关联方 126.00 3.20%

4 王国山 购车款 非关联方 120.00 3.05%

5 北京恒信懋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购车款 非关联方 67.20 1.71%

合计 3,921.74 99.54%

2、对应往来款余额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应付款项余额 预付款项余额

2020年12月31日

1 北京桐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 4,033.68

2 北京千种幻影科技有限公司 5,601.22 -

3 北京华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1,903.54 258.57

4 易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398.27 -

5 山东东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28.80

合计 8,903.02 4,321.05

2019年12月31日

1 山东国安驾校有限公司 - -

2 北京千种幻影科技有限公司 - 700.00

3 北京市良乡万达工贸有限公司 - -

4 易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41.15 -

5 北京华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1,023.29 27.20

合计 1,764.44 727.20

2018年12月31日

1 北京华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1,117.87 200.00-

2 山东国安驾校有限公司 -

3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

4 王国山 - -

5 北京恒信懋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 -

合计 1,117.87 200.00

3、变动原因

2018年公司已有车辆配置基本可以满足当时的培训现状，公司发生购置训练设施采购金额较小；自2019年开始，原有车辆折旧年限

陆续到期，公司批量更新训练车辆，同年山东地区子公司开始运营，车辆采购大幅增加；2020年公司紧跟国家政策，推进新能源汽车的使

用，结合公司自身学员情况，新增新能源车789台辆。 另外，公司根据科技创新、科技赋能等发展方向，于2019年和2020年分两批次购买

VR设备。 2019年由于VR处于试验阶段，公司以采购VR驾驶培训服务为主。 随着VR驾驶模拟器在公司驾驶培训中日趋成熟，2020年公

司修订了与千种幻影VR采购合同。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招生人数的增加，生产设备创新与更新换代需要的持续增长，公司将有计

划的逐步更新培训经营用设备设施。

（三）采购物资相关

1、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关系 采购金额

占当期采

购金额比

2020年度

1 Textron�Aviation�Inc 航材及销售飞机款 非关联方 4,918.10 42.01%

2 北京市房山区腾飞物资供应处 汽油 非关联方 1,412.19 12.06%

3 北京达禹商贸有限公司 配件 非关联方 597.55 5.10%

4 北京中旅望京加油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非关联方 401.79 3.43%

5 北京世纪博华出版咨询有限公司 教材 非关联方 240.03 2.05%

合计 7,569.66 64.65%

2019年度

1 Textron�Aviation�Inc 航材及销售飞机款 非关联方 2,547.33 28.66%

2 北京市房山区腾飞物资供应处 汽油 非关联方 1,903.74 21.42%

3 北京达禹商贸有限公司 配件 非关联方 1,062.62 11.96%

4 北京壳牌石油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非关联方 618.86 6.96%

5 北京中油北油化工有限公司 柴油 非关联方 423.25 4.76%

合计 6,555.80 73.76%

2018年度

1 北京市房山区腾飞物资供应处 汽油 非关联方 2,025.54 24.19%

2 北京吉利石油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柴油 非关联方 1,287.12 15.37%

3 北京达禹商贸有限公司 配件 非关联方 1,028.35 12.28%

4 北京燃气绿源达清洁燃料有限公司 燃气 非关联方 915.52 10.93%

5 嵩明县农机化经营服务中心新世纪加油站 汽油、柴油 非关联方 798.26 9.53%

合计 6,054.79 72.30%

2、对应往来款项余额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应付款项余额 预付款项余额

2020年12月31日

1 TextronAviationInc - 536.60

2 北京市房山区腾飞物资供应处 457.82 -

3 北京达禹商贸有限公司 102.87 -

4 北京中旅望京加油有限公司 133.61 -

5 北京世纪博华出版咨询有限公司 89.81

合计 784.11 536.6

2019年12月31日

1 TextronAviationInc - 0.21

2 北京市房山区腾飞物资供应处 427.64 -

3 北京达禹商贸有限公司 172.86 -

4 北京壳牌石油有限公司 100.10 -

5 北京中油北油化工有限公司 91.62

合计 792.22 0.21

2018年12月31日

1 北京市房山区腾飞物资供应处 296.87 -

2 北京吉利石油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99.17 -

3 北京达禹商贸有限公司 167.39 -

4 北京燃气绿源达清洁燃料有限公司 - 355.89

5 嵩明县农机化经营服务中心新世纪加油站 296.58 -

合计 860.01 355.89

3、变动原因

公司驾驶培训业务的相关物资采购主要为汽柴油及配件，供应商较为固定。2019年因收购通用航空公司增加飞机销售以及航材销售

业务，由于业务性质为商品销售，相关成本支出较大，因此飞机及航材的供应商Textron� Aviation� Inc（德仕隆）成为了公司的主要供应

商。 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公司驾驶培训受到影响，公司因驾培业务需求采购的物资金额有所下降。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往来科目明细表，销售采购合同台账；

2、对大额发生额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函证，检查合同及结算单据，收付款单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工程项目前五大供应商变化不大，设备采购前五大供应商变化较大，主要公司根据公司的发展计划，扩张规模，进行采购设备

2、公司物资采购根据日常经营按计划采购，由于疫情影响，采购汽油等交易金额降低。

问题12、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的核查及意见详见本公告各问题后附“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上接B077版）


